竞争性谈判
响应文件

项目名称：                    

竞价单位：                             (盖章)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手    机：            

          二〇一*年*月
一、经济部分
（一）竞争性报价函
竞争性报价函
我方收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谈判项目名称）的谈判文件，经详细研究，决定参加该谈判项目的竞争谈判。
1、愿意按照竞争性谈判文件中的一切要求，提供本项目的交货及技术服务，初始报价为人民币大写：      元整；人民币小写：    元。以我公司最后报价为准。
2、我方现提交的响应文件为：响应文件正本   份，副本   份。
3、我方承诺：本次谈判的有效期为90天。
4、我方完全理解和接受贵方谈判文件的一切规定和要求及谈判评审办法。
5、在整个竞争性谈判过程中，我方若有违规行为，接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之规定给予惩罚。
6、我方若成为成交供应商，将按照最终谈判结果签订合同，并且严格履行合同义务。本承诺函将成为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供应商（公章）：
地址：  
电话：                           传真：
网址：                           邮编：
联系人：
年   月   日

（二）开标一览表
采购项目名称：
	投标人全称
	

	投标企业规模
	小型□           中型□           大型□            微型□

	分包号
	招标分包项目名称
	数量
	投标报价（小写）
单位（元）
	交货期
	免费质量保证期

	
	
	
	
	
	

	投标报价（大写）：                            元整

	备注：


投标人：                                 法人授权代表：
  （投标人公章）                               （签字）
                                            年     月     日
说明：
1、开标一览表按分包填列，除签字外，均为打印体。每一分包单独一张表开标一览表；
2、开标一览表在开标大会上当众宣读，务必填写清楚，准确无误；
3、该表可扩展为其他分包；
4、在投标企业规模对应栏上打“√”。
（三）明细报价表
明细报价表
项目编号：
	品目号
	产品名称
	品牌及产地
	制造商名称
	制造商企业规模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价
（   ）
	合计
（   ）

	
	
	
	
	
	
	
	
	

	
	
	
	
	
	
	
	
	

	
	
	
	
	
	
	
	
	

	
	
	
	
	
	
	
	
	

	
	
	
	
	
	
	
	
	

	
	
	
	
	
	
	
	
	

	
	
	
	
	
	
	
	
	


注：1、请供应商完整填写本表。
        2、该表可扩展，并逐页签字或盖章。
        3、制造商企业规模栏填写“小型”或“中型”或“大型”或“微型”企业。
                                              供应商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二、服务部分
（一）服务要求响应情况：交货期、交货地点、服务条款等（格式自定）

（二）其它优惠承诺（格式自定）
三、资格条件及其他
（一）一般资格条件
    1、供应商证明材料
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含社会统一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

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或含社会统一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

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或含社会统一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格式）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格式）

        （法定代表人姓名）在             （供应商名称）任    （职务名称）职务，是__________________（竞争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供应商全称）

                                             年   月   日

                                               （公章）

附：上述法定代表人住址：

            身份证号码：

              电    传：

              网    址：

              邮政编码：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格式）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格式）

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

致：_____________________（采购人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供应商名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企业，法定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供应商法定代表人姓名）特授权_________（被授权人姓名及身份证代码）代表我单位全权办理对上述项目的磋商、签约等具体工作，并签署全部有关的文件、协议及合同。

我单位对被授权人的签字负全部责任。

在撤消授权的书面通知以前，本授权书一直有效。被授权人签署的所有文件（在授权书有效期内签署的）不因授权的撤消而失效。

被授权人：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签字或盖章）：

（附：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供应商公章）

年   月   日
2、提供上一年度财务状况报告（表）复印件，本年度新成立的公司提供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一个月的财务状况报告（表）复印件。（新成立公司不足一个月的除外）或以诚信声明代替
3、提供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材料（社保局加盖公章）或以诚信声明代替
4、提供信用及违法查询结果材料（加盖单位公章）或以诚信声明代替
5.1供应商提供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以下内容的查询结果网页打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查询信息为供应商名称），查询时间为本项目采购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或以诚信声明代替；
5.2. 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查询结果，提供查询结果网页打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查询时间为本项目采购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或以诚信声明代替；
6、书面声明（格式）
书面声明
项目名称：                                                
致：重庆市工业学校     
                      （供应商名称）郑重声明，我公司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在合同签订前后随时愿意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我公司还同时声明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无重大违法活动记录，符合《政府采购法》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我方对以上声明负全部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重庆市工业学校（公章）                            （供应商公章）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投标人廉政承诺书
    为进一步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不断提高廉洁自律意识，杜绝违法违纪事件发生，树立甲乙双方良好形象。现就加强廉洁自律工作承诺如下：
一、甲乙双方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廉政规定、工作规定，约束双方工作人员的公务行为。
二、甲方工作人员严禁向乙方泄露标底或者透露应当保密的招投标有关情况，严禁索要或接受乙方的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以及给予的回扣、好处费、感谢费等，不准在乙方报销任何应由甲方工作人员个人支付的费用，不得参加乙方组织的任何宴请、娱乐等活动。甲方工作人员如有上述违纪违规行为，一经查实，视情节轻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三、乙方工作人员严禁以任何方式向甲方工作人员赠送礼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以及给予回扣、好处费、感谢费等，不准为甲方工作人员报销应由甲方工作人员个人支付的费用，不准为甲方工作人员组织任何宴请、娱乐等活动。乙方工作人员如有上述行为，一经查实，取消乙方参与甲方主办的投标资格或中止乙方参与甲方的项目活动。如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以上承诺，甲乙双方严格履行，并自愿接受监督。
本承诺书由甲乙双方共同签署，共四份，甲乙双方各保存一份、招投标办公室存档一份，学校纪委保存一份。
甲方：重庆市工业学校                          乙方：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二）特定资格条件
提供证明材料复印件
（三）其他应提供的资料
2、其他资料
其他与项目有关的资料（自附）：供应商总体情况介绍、其他与本项目有关的资料等。
（结束）
正本/副本








